
 

 

 

 

 

 

 

 

中国政府通过公司法修订案 2013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出修改。 此次公司法修改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 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

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

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

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  

2、 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

限额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3 万元(人民币，下同)、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1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500 万元的

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

的货币出资比例。  

3、 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

为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此次公司法的修改对于充分利用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激励社会投资热情，鼓励创新

创业，特别是对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成长，以创业带动就业、拉动内需，增强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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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法修订案 2013 

 

  （一）删去第七条第二款中的“实收资本”。 

  （二）将第二十三条第二项修改为：“（二）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

额”。 

  （三）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

东认缴的出资额。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删去第二十七条第三款。 

  （五）删去第二十九条。 

  （六）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由全体

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

申请设立登记。” 

  （七）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的“及其出资额”。 

  （八）删去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九）将第七十七条改为第七十六条，幷将第二项修改为：“（二）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或者募集的实收股本总额”。 

  （十）将第八十一条改为第八十条，幷将第一款修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

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

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 

  第三款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

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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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将第八十四条改为第八十三条，幷将第一款修改为：“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幷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

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第三款修改为：“发起人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

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十二）删去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作的修改，自 2014年 3月 1日起施行。 

 


